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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環境在長三角地區簽署 16 萬噸項目 

 
本公告由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上實環境」或「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

一家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環境水務公司自願作

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業務發展。 

 

本集團欣然宣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長三角洲城市浙江省嘉興市，簽署 8萬噸污水處

理項目、3萬噸再生水項目以及 5萬噸預處理項目。 

 

4 月 7 日，上實環境間接持有 92.15%的附屬公司平湖市獨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與平湖市水務事

業管理中心簽署平湖市東片污水處理廠項目（「平湖東片項目」）的補充協議，平湖東片項目總

設計處理規模 22 萬噸/日，目前一、二期合計處理規模 8.5 萬噸/日已投入運營，出水執行一級

A 標準。本次協議約定總投資約 7.5億元，包含三期一階段擴建、新增再生水項目以及新增（改

造）預處理設施，特許經營期為 2021年 4月 7日至 2046年 12月 31日。協議詳情如下： 

 

o 平湖東片項目三期工程總設計處理規模 13.5 萬噸/日，本次擴建為一階段 8 萬噸/日，出水

標準執行一級 A標準。一階段分兩條處理線，分別為石化線以及造紙線，水價分別為 5.95元

/噸及 6.95元/噸。 

 



o 平湖東片項目再生水工程總設計規模 4萬噸/日，近期規模為 3萬噸/日，主要將平湖東片項

目二期工程尾水進入深度處理，出水水質為再生水標準，水價 5.18元/噸。 

o 廠外預處理區設施新增及改建，使總設計規模達到 5.0 萬噸/日。預處理費用爲 0.28 元/噸。 

 

平湖東片項目補充協議的簽署將進一步擴大上實環境在長三角地區的環保投資，並加大在再生

水利用領域的市場開拓，助力建设美丽中国。 

 

上述項目將預計為本集團的業績作出積極的貢獻。 

 

有關投資者關係的查詢，請聯繫 ir@siicenv.com。 

 

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陽建偉先生 

 

香港和新加坡，2021年4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長為周軍先生；執行董事為陽建偉先生、馮駿先生、徐曉冰先生、黃

漢光先生及趙友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木光先生、安紅軍先生及鍾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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